
C:\Working\Miscellaneous\lcq11-c.doc 1

立法會第十一題

香港醫務委員會發出的《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》

第 14 及 15 節撮錄

14. 醫 生 與 機 構 的 關 係

 
14.1 除 了 個 別 執 業 的 醫 生 外 ， 還 有 很 多 不 同 機 構 為 市

民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， 包 括 醫 院 、 檢 驗 中 心 、 護 養 院 、
醫 療 計 劃 機 構 、 保 險 公 司 、 保 健 公 司 、 護 理 公 司 及
輔 導 中 心 等 。 上 述 機 構 可 能 直 接 或 透 過 中 介 人 士
提 供 醫 療 服 務 ， 或 由 機 構 本 身 擔 任 代 理 人 或 中 介
人 。 該 等 機 構 可 能 以 廣 告 形 式 向 公 眾 人 士 推 廣 服
務 。 上 文 第 4.2 節 中 有 關 醫 生 業 務 宣 傳 的 原 則 及 規
定 ， 亦 同 樣 適 用 於 對 這 些 機 構 的 業 務 宣 傳 的 評
估 。

14.1.1 
醫 生 如 與 上 述 機 構 建 立 任 何 財 務 或 專 業 上 的 關
係 ， 包 括 使 用 其 設 施 ， 有 責 任 確 保 該 機 構 的 宣 傳
事 項 符 合 上 文 第 4.2 節 列 出 的 原 則 和 規 定 。 這 一 點
亦 適 用 於 接 受 該 等 機 構 轉 介 病 人 進 行 檢 查 或 治 療
的 醫 生 。 因 此 ， 醫 生 有 責 任 了 解 該 等 機 構 所 作 宣
傳 的 性 質 和 內 容 ， 並 盡 力 確 保 它 們 遵 從 本 指 引 。
若 有 醫 生 在 這 方 面 的 操 守 受 質 疑 ， 以 不 知 道 該 機
構 所 作 宣 傳 的 性 質 或 內 容 ， 或 以 無 力 影 響 有 關 事
情 為 解 釋 ， 並 不 足 辯 。

14.1.2 
醫 生 亦 須 避 免 透 過 公 開 發 言 、 廣 播 、 撰 寫 文 章 或
簽 署 傳 閱 文 件 等 方 式 ， 使 自 己 牽 涉 到 這 類 機 構 的
業 務 宣 傳 工 作 。 醫 生 亦 不 得 容 許 機 構 在 宣 傳 資 料
中 聲 稱 他 們 的 專 業 資 格 及 經 驗 的 優 越 性 。 醫 生 不
得 容 許 機 構 使 用 其 個 人 地 址 、 電 話 號 碼 、 傳 真 號
碼 或 電 郵 地 址 ， 作 為 代 表 該 機 構 解 答 查 詢 的 聯 絡
點 。 一 切 宣 傳 均 不 得 提 及 醫 生 的 專 業 收 費 。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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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1.3 
醫 生 倘 建 議 病 人 前 往 或 入 住 任 何 醫 院 、 護 養 院 、
健 康 中 心 或 同 類 機 構 ， 不 論 是 由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進
行 治 療 ， 都 必 須 肯 定 該 項 安 排 最 能 符 合 或 被 視 為
最 能 符 合 病 人 的 醫 療 利 益 。 因 此 ， 醫 生 應 避 免 收
取 該 等 機 構 提 供 的 任 何 金 錢 或 其 他 利 益 ， 以 免 影
響 或 被 視 為 會 影 響 其 獨 立 的 專 業 判 斷 。 倘 醫 生 與
某 機 構 之 間 存 在 金 錢 利 益 關 係 ， 不 論 屬 於 資 本 投
資 或 屬 於 收 取 酬 金 ， 在 他 轉 介 病 人 入 住 該 等 機 構
或 往 該 處 接 受 治 療 前 ， 必 須 披 露 有 關 利 益 關 係 。

14.2 合 約 醫 療 及 醫 護 經 營

醫 生 若 擁 有 一 間 直 接 或 間 接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或 醫 療
計 劃 的 機 構 ， 或 身 為 該 機 構 的 董 事 或 僱 員 ， 或 與
之 有 合 約 關 係 ， 都 必 須 保 證 該 機 構 符 合 下 列 原
則 ：

14.2.1 
必 須 遵 守 上 文 第 14.1.1節 所 述 的 宣 傳 原 則 。

14.2.2 
醫 生 必 須 小 心 審 閱 和 判 斷 醫 療 合 約 及 計 劃 ， 確 保
它 們 合 乎 專 業 倫 理 和 保 障 病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。 醫 生
必 須 與 醫 療 服 務 欠 佳 或 侵 犯 病 人 權 益 的 機 構 斷 絕
關 係 ， 否 則 即 違 反 專 業 守 則 。

14.2.3 
涉 及 醫 療 合 約 的 管 理 人 員 、 代 理 人 、 經 紀 、 中 介 人
等 必 須 將 有 關 財 務 安 排 的 資 料 準 備 妥 當 ， 隨 時 讓
各 方 索 閱 。

14.2.4 
醫 療 計 劃 及 合 約 一 般 涉 及 行 政 費 用 ， 醫 生 須 致 力
確 保 行 政 費 用 合 理 。 醫 生 可 全 數 保 留 他 向 病 人 收
取 的 專 業 費 用 。 如 款 項 以 信 用 卡 支 付 ， 可 從 中 扣
除 信 用 卡 公 司 的 手 續 費 。

14.2.5 
商 業 性 質 的 預 繳 式 按 人 收 費 的 醫 療 計 劃 (醫 生 或 多
名 醫 生 會 承 受 類 似 保 險 的 財 務 風 險 )有 可 能 並 不 符
合 高 水 平 的 醫 療 服 務 ， 醫 生 不 應 參 與 其 中 。

14.2.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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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受 以 合 約 形 式 提 供 服 務 的 醫 生 應 避 免 因 按 人 計
算 的 收 費 太 低 而 承 受 不 合 理 的 財 務 風 險 。 醫 生 不
能 以 加 入 按 人 收 費 醫 療 計 劃 為 理 由 而 提 供 不 合 標
準 的 服 務 。

15. 不 正 當 的 財 務 交 易
 
15.1 醫 生 不 得 利 用 轉 介 病 人 接 受 診 治 而 收 取 由 其

他 醫 生 或 機 構 支 付 的 佣 金 、 回 佣 或 其 他 費
用 。 醫 生 不 得 給 予 或 支 付 向 其 轉 介 病 人 的 其
他 醫 生 、 人 士 或 機 構 任 何 佣 金 、 回 佣 或 其 他 費
用 。

15.2 醫 生 不 得 與 任 何 業 務 合 夥 人 以 外 的 人 士 攤 分
所 收 費 用 。

15.3 醫 生 不 得 向 獲 其 轉 介 病 人 的 化 驗 所 或 同 類 機
構 收 取 任 何 回 佣 。

15.4 醫 生 若 與 健 康 護 理 機 構 、 藥 劑 或 其 他 生 物 醫
學 公 司 建 立 金 錢 或 商 業 利 益 關 係 ， 必 須 保 證
該 等 利 益 不 影 響 其 配 處 藥 方 、 治 療 或 轉 介 病
人 的 決 定 。

15.5 醫 生 與 病 人 或 其 親 屬 討 論 購 買 貨 品 或 服 務
前 ， 必 須 告 知 他 們 醫 生 本 人 或 其 家 人 在 當 中
涉 及 的 任 何 金 錢 或 商 業 利 益 。

15.6 醫 生 若 尋 求 或 接 受 醫 院 、 護 養 院 、 健 康 中 心 或
同 類 機 構 提 供 的 利 益 ， 例 如 免 費 或 減 收 費 用
提 供 診 症 地 方 或 秘 書 服 務 ， 而 轉 介 病 人 往 上
述 機 構 ， 一 概 視 作 行 為 失 當 。 負 責 管 理 或 掌 管
上 述 機 構 的 醫 生 ， 倘 向 同 業 提 供 此 等 利 益 ， 同
樣 被 視 作 行 為 失 當 。

15.7 商 業 機 構 為 科 學 會 議 、 教 育 或 慈 善 服 務 提 供
的 贊 助 必 須 合 理 且 贊 助 金 額 不 會 過 高 ， 醫 生
才 可 接 受 。


